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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最终法院判决小明将

汽车返还给小美，并对汽车

的损坏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法官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244-245条

●风险提示

当自己合法、 有权占有的动

产或者不动产被侵夺， 而自己又

不是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时，占有人享有占有保护请求权。

无权占有者侵夺占有， 并对占有

物造成损失的，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条依据

占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琚璐，上海一中院执行

局法官助理，上海社会科学

院法学所法学硕士。爱好跑

步、篮球、旅游。

长 假 期

间， 小美借了

小莉的汽车自

驾出游。 旅行

途中， 小美与

小明 发 生 冲

突， 小明擅自

扣押了小美开

的车，并且，在

随后的驾驶过

程中， 小明不

慎将车撞坏。

小美要求小明

返还汽车，小

明耍赖不还，

小美无奈起诉

到法院。

本案小美并非汽车的所有人， 法院为什么

判决小明将汽车返还给小美， 并对汽车的损坏

承担赔偿责任？

占有， 是指人对物管领控制的事实。

占有返还请求权， 是指占有的不动产或者

动产被侵占的， 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的权

利。 对于妨害占有的行为， 占有人有权请求排

除妨害或消除危险； 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

的， 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通过保护占有，保护占有背后（以占有为内

容）的物权，保护占有背后的债权（因债权人不

能享有物权请求权），维护社会平和及物的归属

秩序，禁止任何人以法律禁止的私人力量擅自

剥夺他人的占有。

●立法本意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本报讯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审结一起涉及儿童坐便器的侵害外观设

计专利权纠纷案， 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

部诉讼请求。

原告德珂公司是一款儿童坐便器的

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原告发现被告优生活

公司在天猫旗舰店销售的贝能摩乐儿童

坐便器产品的外观与涉案专利外观近似，

该产品由优生活公司和中童公司共同生

产。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侵害其产品的

外观设计专利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两被告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

权产品并销毁库存侵权产品，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和合理费用共计 18万元。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后认为， 外观设

计近似的判断应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

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根

据设计特征， 以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

果进行综合判断。 本案中， 被控侵权产

品与涉案专利在主体部分的形状上存在

较大差异， 涉案专利的主体部分由上下

两部分组成， 底部逐渐内收， 没有四个

圆脚， 整体造型圆润， 类似鸡蛋状， 而

整体呈鸡蛋状的圆润造型是其主要区别

的设计特征。 被控侵权产品的主体部分

为一体化设计， 底部没有内收， 具有四

个圆脚， 圆脚之间有拱形门设计， 从整

体看不像鸡蛋状， 亦无圆润感。 上述差

异属于一般消费者在使用时容易直接观

察的部位， 属于区别设计特征， 对整体

视觉效果产生较大影响， 故被控侵权产

品外观与涉案专利既不相同也不近似。

据此， 上海知产法院驳回原告德珂

公司的诉讼请求。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本报讯 托人办事， 请客送礼。 但若

所托之事未能如愿， 还能不能要回来？ 近

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居

间合同纠纷上诉案， 认定为工程项目请客

送礼是不法原因给付， 既违背法律的强制

性规定， 也违背公序良俗， 二审驳回送礼

人要求返还钱款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朱荣原在某区燃气管理所工作， 离职

后对朋友们吹嘘称是 2001 年从原单位借

调至上海地铁某号线工程指挥部工作。 汤

阳对朱荣的话信以为真，2015 年把他介绍

给自己的朋友胡东。 胡东希望朱荣能够给

自己介绍上海地铁某号线的部分工程，为

此两年里多次请朱荣吃饭，送钱、烟酒、大

闸蟹、海鲜等给朱荣， 花费约 30 万元， 但

朱荣一直没有介绍工程的实际行动。

2017 年年初， 胡东让汤阳问问情况。

汤阳提供的短信截屏显示， 1 月 7 日， 朱

荣回复汤阳： “争取春节前开标确定中标

单位”。 但直到上海地铁某号线延伸段建

设工程全线贯通， 胡东都没接到任何工程。

2017 年 1 月 19 日， 胡东在一次聚会时

了解到， 朱荣并非是上海地铁某号线工程指

挥部副总指挥。 为了挽回损失， 胡东让朱荣

写下借条： 因某号线工程送礼、 消费等欠胡

东 300000 元， 2017 年 3 月 28 日前付清。 3

月 16 日， 朱荣以上述借条构成敲诈为由向

派出所报案。 无奈之下， 胡东诉至法院， 要

求朱荣按照借条归还自己 3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胡东依据朱荣出具的“借

条”而提出诉讼，但实际上双方并非属于借款

关系，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居间合同关系。

胡东给朱荣送礼、请朱荣吃、玩的目的是找关

系承接建筑工作，以此获得利益，该行为具有

不正当竞争行为，且扰乱社会公共经济秩序，

违反法律， 违背公序良俗， 属于违法行为。

因此一审法院对胡东的诉请不予支持。 胡东

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二审中， 胡东上诉称， 朱荣冒充上海地

铁某号线副总指挥的身份， 虚构能为胡东揽

取相关工程合同的事实， 先后从自己这里获

得 40 万元报酬 （后归还 10 万元）。 其在身

份被揭穿后， 承诺归还欠款， 并写下借条为

证。 朱荣应按借条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上海一中院认为，首先，朱荣虽出具给胡

东“借条”，但双方并未发生借贷法律关系，且

借条明确是由于“工程送礼、消费等”，因此，

原审未将其认定为借贷关系正确。

其次， 胡东轻信朱荣具有上海地铁某号

线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身份， 以为可就此

获取相应的施工项目， 故而才与朱荣消费，

并向其送礼， 其行为目的具有不合法性。

再次， 胡东提出， 其向朱荣交付了现

金， 且朱荣曾向其归还过 10 万元。 朱荣则

提出， 其从未收到过现金， 亦从未归还过胡

东 10 万元款项。 从原审庭审陈述可知， 双

方主要是进行消费。 当然， 胡东确实向朱荣

送过礼， 但胡东并无证据证明其向朱荣送过

现金。 在胡东无法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前提

下， 上海一中院对此事实不予认可。 需明确

的是， 即使胡东确实向朱荣给付过现金， 但

亦无权向朱荣要求返还， 因该行为属于不法

原因给付。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胡东的上诉，

维持原判。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这种请客送礼不合法！
法院驳回送礼人要求返还钱款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帮朋友出气无故殴打他人， 强拿

硬要他人财物， 此后又为赚快钱， 诱骗未成年

人借高利贷， 非法获利数万元中介费。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这样一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

理， 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黄

某有期徒刑 4年并处罚金 3万元。

2016 年 4 月， 黄某得知自己的朋友在徐

汇区一酒吧内被陈某打伤， 拉着其他朋友在酒

吧外找到陈某， 与其发生肢体冲突。 经鉴定，

陈某牙齿脱落， 构成轻伤二级。 次年 8 月， 黄

某得知自己朋友与赵某存在纠纷， 手头正紧的

黄某又想借此机会从赵某身上赚一笔。 据黄某

交代， 当月的一天， 自己在某便利店门口正巧

看到赵某， 便抓住赵某不放并索要钱财。

由于当时赵某身上无钱， 黄某便以赵某的

项链作为抵押， 指使赵某找人转账后再转给

他， 黄某当场得款 4000 元， 并要求限期再支

付 2000 元后将赵某放行， 所幸 2000 元未得

逞。 赵某报案后， 黄某赔偿赵某 5000元。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间， 黄某纠集

张某等 5人以“未成年人借钱不用还” 还可赚

得好处费为名， 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诱骗多

名未成年人向从事高利借贷业务的汪某等人借

款， 并签下翻倍借条， 制造虚假流水， 黄某等

人从中骗取中介费。 得手后， 汪某将大部分钱

款拿回， 被害未成年人取得一定的“好处费”，

5人对余款进行瓜分。

截至案发， 黄某等人诱骗华某签下金额

12万元的借条， 骗得中介费 3.7 万元； 诱骗姚

某签下金额为 12 万元的借条， 骗得中介费

4000 元； 诱骗张某签下金额为 8 万元的借条，

骗得中介费 2.4万元。

2018年 1月 13日， 黄某被抓获归案。

审理中， 黄某在其家属帮助下对寻衅滋事

被害人陈某赔偿 1.5 万元并取得谅解， 退缴诈

骗所得 6.5万元。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黄某结伙在公共场

所随意殴打他人， 致人轻伤， 情节恶劣， 并强

拿硬要他人财物，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 且系共同犯罪； 黄某还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多次结伙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且系共同犯罪， 依法应

予数罪并罚。 黄某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

用， 系主犯， 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

织、 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黄某当庭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并取得谅

解， 以及退缴诈骗所得， 法院予以从轻处罚。

徐汇法院最终认定黄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

处有期徒刑 1 年；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3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 4年， 并处罚金 3万元。

强拿硬要寻衅滋事

诱骗未成年人借贷
儿童坐便器外观设计专利被诉侵权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珺

本报讯 市民卢女士驾驶电动车，

一头撞上了非机动车道内的施工隔离栏。

面对九级伤残的伤害结果， 卢女士将道

路养护单位告上了法院。 日前， 松江区

人民法院判决道路养护单位担责七成。

2018 年 1 月 8 日晚上 8 时许， 卢女

士驾驶电动车沿荣乐中路行驶至荣乐中

路沪松路西约 20米处时， 由于该路段没

有路灯， 卢女士撞上倒在非机动车道内

的一段施工隔离栏， 当场摔伤。 经鉴定，

卢女士因右股骨颈骨折构成九级伤残。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交通警察支

队出具的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

卢女士没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本次事

故属于意外事故， 卢女士无责。 负责本

次事故的交警称， 事发当天风很大， 当

天其他路段也有隔离栏被吹倒。

松江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

本案中，事发路段的道路大修工程由被告

承建，被告没有对放置在机动车道及非机

动车道之间的施工隔离栏进行及时清理

或维护，未尽到安全管理的责任，对原告

的损害后果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在本起

事故中，虽无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但其在

夜间驾驶电瓶车途经施工路段时， 应当

注意安全， 缓慢通行， 倒在非机动车道

内的施工隔离栏体积较大， 只要稍加注

意， 可辨识并绕行通过， 原告在行驶过

程中未确保安全， 自身亦有过错。 法院

酌情确定原告自负 30%的责任。 被告承

担 70%的责任， 赔偿卢女士包括医疗费

在内的各项费用 249941.89元。

大风天施工隔离栏倒地致人摔伤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日前， 小伙税某某醉酒后

冲进 KTV 砸物伤人， 更在派出所内将

控制自己的辅警咬伤。 日前， 金山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税某

某提起公诉。 法院支持了该指控。

2019 年 1 月 3 日， 金山警方接报

称， 一醉酒男子冲进某 KTV 内打人并

毁坏店内物品， 还站到沙发上扬言要杀

KTV 老板。 民警将其制服带回派出所。

然而， 男子在派出所内大声吵闹， 掀翻

桌椅， 还对民警侮辱谩骂， 趁辅警用手

制服其时， 直接对其手指咬了上去。

随后， 醉酒闹事男子税某某被刑事

拘留。 据税某某交代， 自己当晚喝了一

斤多白酒， 失去了理智。

日前，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妨害

公务罪对税某某提起公诉。 法院支持了

此指控， 依法判处税某某拘役四个月。

男子耍酒疯大闹派出所还咬伤民警


